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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黑辫子》是否抄袭这一命题，显然是从传统艺术的原创性出发来切入的。笔者注意到，现在书刊上经常出

现“有意撞车”，即否定原创的现象，比如手头就有杨恩璞教授举的与美国摄影家韦斯顿1936年拍的那幅《人体》类

似的作品，有摄影作品，也有画作。故以为，《黑辫子》是受后现代艺术思潮影响下的创作。其理由有二： 

     首先，作者已看过国外类似作品，“如此拍法也不少”，所以并非平面艺术容易出现的“撞车”现象；其二，作

者对原作意图进行主题性变化，在画面上设计了黑辫子和红头绳，而升华为“中国特色”，故此，黑辫子非一般意义

上的原照重复，应提升到后现代摄影的创作思路上来讨论，才有益于创作思维。蔡黎明 

抵制抄袭贵在把关 

     圈外人士常讥讽摄影界是没有文化的群体，如果似曾相识的照片太多太滥，岂不更给了别人没文化的把柄？曾记

得李楠的照片《重温女儿梦》在第24届FIAP大会上独占鳌头之后，国内摄影界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出现了一大批老

头、老太太荡秋千的照片，让摄影圈内外多有惊异：“中国农村哪来这么多的秋千？” 

     除荡秋千外，还有石油工人战井喷、老头老太太相互剪指甲、儿媳给婆婆梳头或洗脚之类都是前些年热闹的摄影

画面。这些画面除个体形象有差别外，其内容皆大同小异，形成了一个相互借鉴之怪圈，在客观上助长了抄袭、模仿

之风，使那些勤于思考创作的影友感到迷茫与失望。 

     囿于对摄影作品的抄袭与否很难界定，摄影界对抄袭的危害认识也不足，成为抄袭泛滥的客观原因。据此，我认

为，界定抄袭也并不难，相同内容的照片以发表刊用的时间顺序来界定，即发表使用早的为原创，发表使用晚的为抄

袭。至于画面雷同的风光、人物等类型照片，则需格外小心地评判。 

 摄影作品大多会用来发表与参展的，假如展览主办者事先拒绝了自己印象中的“雷同”照片，那么抄袭就会失去市场

而渐渐销声匿迹。有道是“楚王好细腰、市井多饿殍”便是这个理。这就要求编辑们、策展者们慧眼识假，善于发现

真正有创新的好作品，扶正祛邪，才能引导影友们告别“抄袭”，走勤于创新之路，才能使摄影作品永葆青春。胡宗

祥 

借鉴与突破 

     所谓“撞车”或“英雄所见略同”的事例，笔者见过的只有《中国摄影报》前几年介绍过的新华社一位体育记者

拍的足球题材佳作《追星赶月》与另一外国记者拍的同一题材精彩瞬间略同。可那是一种赛场风云变幻情况下，高水

平抓拍的巧合，这种“巧合”可遇而不可求，纯属巧合。 

     任何事物一旦被扭曲就会变形，摄影艺术创作何尝不是如此？本来，人们对摄影的热爱和追求是为了陶冶情操，

丰富精神生活，但在一些一贯爱好借鉴的人手中，摄影却日益低俗起来，在摄影界常见的抄袭质疑之声中，喜欢借鉴

的主人公倒心绪坦然。我认为，这种现象对中国摄影事业的危害很大，不宜提倡。摄影人要有发展，就得在修炼摄影

技法的同时多读书，只有文化艺术修养提高了，才能触类旁通，才能在今后的摄影创作中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才能寻找新的突破，如果仅仅是改头换面，恐怕不能叫突破吧？特约通讯员 冉 佳 

向创新要尊严 

     文学艺术作品的抄袭种类、方式方法很多，在摄影界也时有所见：抄袭名人佳作的有之，移花接木的有之，集体

采风创作现场抄袭的亦有之，花样之多不胜枚举，而这些所谓的“聪明”之举，是应该摒弃的，不应提倡。 

     名家佳作一出，聪明人便蜂拥效拍，照葫芦画瓢，要是为学习借鉴提高自己也罢，可大部分人却是署上自己的大

名去发表、展出，有时也真能混过编辑和观众们的明察。 

     还有一种现象，众人同去采风，若某名家发现一个独到的角度和场景，刚刚架好机器，便引来无数影友“竟折

腰”，前来一边学习拜访，一边现场“模仿”，尔后，在名家作品未露面之前，找个机会把自己的大作先行发表，也



足以令先拍为上的名家无可奈何。 

     抄袭他人作品除了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外，更多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多少年来种种以效仿别人在摄影界生存的现

象，需要从摄影者自身做起逐渐改掉，只有大家都摆正了自己的摄影创作观念，不被经济利益和荣誉所驱使，那么摄

影这门最容易复制的艺术也就会在各个兄弟门类面前树立了自己的尊严。周明星（报友号01121） 

面孔的特征与作品的特征 

     湖北武昌的蛇山上，有座闻名天下的黄鹤楼。相传李白登楼后本欲赋诗，可读到墙上崔颢的题咏后立即敛手作

罢。崔诗慷慨高峻，雄浑豪放，自己如果在“创意”上超不过人家，还写个什么劲儿呢？ 

     看了《〈黑辫子〉的“抄袭”与“创新”之辨》的报道，联想到摄影界屡屡提及的作品创意雷同的问题，我感

觉，一些刻意模仿者的胆略大大超过了李白！明知自己之先已有高人“黄鹤楼”上题诗，总是不甘服输非要再“题”

一次不可！ 

     假如拍摄者能在他人的主体创意之上，进行一点加减也构成一条“创意”法则的话，这所谓的艺术创作就不乏大

幽默了：我把白皮肤换成黑皮肤，算不算“强调”了非洲“特色”呢？把黑白变成彩色算不算强调现代意味呢？世人

皆知的王之涣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若改成“欲穷万里目，更上三层楼”，是不是也算我葛某人的佳作

呢———谁敢说“万”不比“千”大，谁敢说“三”不比“一”多呢？虽然这个“主题”先前不是我的，但“提升

了”以后，还能不算我的吗？天地间的许多事情，是不需要请教专家、请教律师的，只要问问自己的良心就有答案

了。 

     大千世界的人们，皆有眼睛、鼻子、嘴巴；大千世界的作品，皆有主题、景物、结构。虽然你和我皆有眼睛、鼻

子、嘴巴，但你和我皆有足以区别开来的面孔特征；虽然你和我的作品，皆有主题、景物、结构，但是不是也应该具

有足以将作品区别开来的“面孔”特征呢？仅仅在别人创意基础上有些许的添加，恐怕还是难以形成作品的自我“面

孔”特征吧？葛栋玉（报友号05044）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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